
國立中興大學使用累積優惠哩程作業規範 

 

一、 目的 

為善加利用本國籍航空公司提供之公司會員哩程累計優惠辦法，享受各項優惠

措施，以節省公帑；並對優惠辦法所兌換之機票等使用方式，應優先運用於公

務使用為原則。 

二、依據 

教育部106年12月12日臺教秘(一)字第1060174985函辦理。 

三、說明 

(一) 本校已依「國立中興大學」名義申請加入本國籍航空公司會員，本校師

生同仁如因出國，應優先考慮採購本國籍航空公司之機票，並將哩程累

計至本校之公司會員帳號內。累計至可兌換優惠機票後，如再有師生同

仁因公出國時，即可優先運用，以節省公帑，航空公司酬賓或回饋獎項

由本校統籌處理。 

(二) 中華航空公司自即日起提供本校企業專區網上購票系統服務，內容如下

： 

1. 行程：華航由台灣啟程可提供開立電子機票之客運航點。 

2. 連結網站：https://www.china-airlines.com/tw/zh/。 

3. 本校代碼：ZC8008514。 

4. 適用對象：國立中興大學教職員工生。 

5. 合作生效日：即日起至專案屆滿或終止。 

6. 個人會員申請：請先至華航首頁https://www.china-

airlines.com/tw/zh 加入會員，註冊完畢後，請以E-mail提供「會員

卡號」、「中英文姓名」及「職稱」予總務處資產經營組，即可開始

協助本校累積里程數。 

7. 購票：於訂位、開票時請登錄華夏會員卡卡號。倘若漏登錄卡號， 可

於班機起飛後6個月內，提供機票存根影本(電子機票則提供票號)及登

機證正本，向華航各地會員服務中心補登哩程，但不可跨越每期契約

到期日(3月31日）。 

8. 哩程計算累計或機票淨額累計： 

(1) 公司會員(本校)所獲得之哩程將依個人所獲得「華夏會員」飛行

哩程的90％核算累積。 

(2) 五折及五折以下之優待票、免費機票、酬賓機票、嬰兒票、團體

票、促銷機票、特定訂位艙等機票、勞工票、交換機票(Barter 

Ticket) 、包機票(Charter Ticket) 、超重行李票(Excess 

Baggage Ticket)、航空及旅行同業折扣票等，均無法累積飛行

哩程。 

(3) 公司會員(本校)哩程累計不影響個人飛行哩程計算累計。 

9. 換獎或酬賓：每期累積達3萬哩即具座艙升等換獎標準，每期累積達9

萬哩即具酬賓機票換獎標準。 

10. 注意事項： 

(1) 每筆訂位旅客總人數最多為4人。例如訂位之成人加兒童總共不超

過4人，且其中至少需成人1人。 

(2) 華航系統暫不提供嬰兒訂位服務。嬰兒係指年紀2歲以下(不含2

歲)的小孩。 

(3) 華航系統不提供哩程升等(U-頭等艙，I-商務艙)訂位服務。預訂

此二訂位艙等，請至首頁「華夏會員服務區」，點選「酬賓獎項



兌換」，並按「新增訂位」來訂位。 

(4) 華航系統不提供6小時內出發班機的訂位服務。 

(5) 若為班機起飛前24小時內訂位，恕無法提供特別餐選擇。 

(6) 「商務艙」、「加值升等商務艙」，請依照系統之訂位艙等及售

價訂定開立，其他行李優待、累積哩程則依據現行票務規定辦理

。 

(7) 為保障持卡人的權益不受侵害，搭機時請務必攜帶此次購票的信

用卡以供核對身份。若未能提示此次的新用卡時，華航有權拒絕

旅客搭機。 

(8) 其他未盡事項將以華航系統各項網路售價及購票須知之相關規定

為準。 

(三) 長榮航空公司自即日起提供本校企業專區網上購票系統服務，內容如

下： 

1. 行程：限台灣開立且第一段由台灣出發(大陸直航包機除外)之機票。 

2. 本校會員編號：TXG1300005 

3. 本校商務代碼：TPE2926 

4. 適用對象：國立中興大學教職員工生 

5. 合作生效日：即日起至專案屆滿或終止 

6. 購票：需透過旅行社購票，師生同仁指定之配合旅行社，請務必於訂

位、開票時註記本校商務代碼，方可累計機票淨額；若未註記或註記

錯誤，將無法享有機票淨額累計，且無法於事後補登。範例如下： 

(1) 訂位：於訂位記錄OSI項目註明 CFFPTPE2926 

(2) 開票：於機票 Form of Payment 欄位註明商務代碼 TPE2926 

7. 哩程計算累計或機票淨額累計： 

(1) 以機票淨額計算累計。 

(2) 機票淨額累計不包含團體票、折扣票、免費機票、稅金及他航航

段票價。 

(3) 企業會員(本校)機票淨額累計不影響個人飛行哩程計算累計。 

8. 換獎或酬賓：每年1月及7月核算本校前半年累計之機票總淨值金

額 ，每半年須達新台幣50萬元以上方可享有回饋。 

9. 注意事項： 

(1) 若配合旅行社開立非屬本校之機票，且因註記本校商務代碼而且

享有機票金額者，經查屬實，長榮航空有權取消該旅行社先前所

累計之不當機票淨額。 

(2) 本校及指定之配合旅行社應遵守保密原則，勿將本校之專案內容

以任何形式洩漏或提供給任何第三者，若經查洩漏情事屬實，長

榮航空有權隨時終止本專案內容。 

(3) 本專案終止或調整將另以書面通知。 

(4) 長榮航空保留本專案內容異動之權利。


